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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1〕996 号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发布宁夏企业标准
“领跑者”评价细则（2021 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重点领域

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的通知》（〔2021〕773 号）要求，经组

织专家评审论证，审定通过了《宁夏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细

则（2021 版）》，现予发布。

附件：宁夏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细则（2021 版）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2021 年 10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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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细则（2021 版）
表 1 企业标准“领跑者”参评资格评审表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及编号：

序号 判定内容 判定结果

1 企业为自治区辖区内的注册企业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2 申报领域符合文件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3
所执行标准的技术指标是否居于我区同行业先进水

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或处于国内水平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4 行业企业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自我声

明公开其所执行的产品或者服务标准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6 三年内有无重大质量、安全等事故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7 无重大质量投诉、严重违法失信和其他违法行为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8
企业标准于7月30日前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公开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9
所公开的企业标准是否为已量产销售的产品实际执

行的标准
符合 □不符合 无法判定

综合结论

以上判定内容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结论为不符合企业标准“领跑

者”符合性判定要求，不可进行下一步技术评估。

经评估，此标准符合/不符合企业标准“领跑者”符合性判定要求，可

/不可进行下一步技术评估。

评估人：

年 月 日

注：①本判定表的制定依据为《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重点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

工作的通知》。

②本判定表的判定依据为企业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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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标准“领跑者”指标评分表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标准代号
第一部分 标准文本评估（25 分）

评分

项目
评分子项

评分

要求
评分依据

单项

得分 综合

得分

标准

编制

规范性（10 分）
标准的文本格式编排应符合GB/T 1.1

的规定。

标准命名规范，符合三段式。（+1）

标准适用范围合理明确。（+1）

章条图表列项编号正确，无悬置段（+2）

标准化文件要素的编排及格式内容符合 GB/T 1.1 的要求（+2）

封面、前言及正文部分字体字号公式正确（+2）

规范性引用文件、图、表、附录的引用正确（+2）

准确性（15 分）
标准内容及结构的编排合理、内容完

整、表述统一、语言表述规范无歧义、

易于读者理解。

标准章节要素的编排符合GB/T 20001相应的规定，必备要素完整。（+3）

标准层次结构编排合理，层次分明（+3）

技术要求（服务规范）与试验方法（证实方法）前后对应。（+2）

图与表中的内容与正文相对应，图片内容清晰可以辨认。（+3）

使用规范的语言表述形式，所表述内容准确无歧义。（+2）

专业词汇使用规范、表述统一。（+2）

第二部分 技术指标评估（50 分）

评分

项目
评分子项

评估

指标

参评指标

数值

对标指标

数值

指标要求 单项

评级

综合

评级

评分

要求

评分依据

综合

得分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评估

指标

基础指标

（10 分）

指标 1 满足 不满足 —— 满足
不满足

基础指标

列出并达

到情况

基础指标完整且达到

或高于国家（行业）标

准（10分）

部分列出且达到或高

于国家（行业）标准，

指标 2 满足 不满足 ——

… 满足 不满足
——

核心

指标

（30 分）

指标 1    （ ）级

（ ）级 核心指标

各指标水

平

每5%数量的核心指标

达到基准水平（+1）；

每有1项核心指标达到

先进水平（+2）；每有

指标 2    （ ）级

…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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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指标

（10

分）

划分

等级

指标 1   — （ ）级 （ ）级

创新指标

数量及水

平

①创新指标数量1项

（+2）

创新指标数量2项及以

上（+5）

②创新指标有1项达到

先进水平（+2），达到

指标 2   — （ ）级

…   — （ ）级

不划分

等级

指标 1 —  — （ ）级 （ ）级
创新指标

数量及水

平

①创新指标数量1项

（+2）

创新指标数量2项及以

上（+5）

②创新指标有1项达到

指标 2 —  — （ ）级

… —  — （ ）级

第三部分 标准实施（25 分）

评分

项目
评分子项 评分要求 评分依据 单项得分 综合

得分
标准

实施

经济效益

（10 分）

产品（服务）销售（提供）说明

及证明材料。

产品标准应说明执行该标准的产品生产或销售数量，并有相应的销售合

同、出厂记录或经销商渠道证明。（+10）

服务标准应说明开展服务人员或机构的数量以及已服务的对象数量，并

实施效果

（15 分）

产品（服务）质量检测（监督）

证明材料。

产品标准应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且检测报告或验收报告结果与企业标准

规范一致。（+15）

服务标准应有相应的执行及监管记录（绩效考核记录），监管依据与企

综合结论

经评估，根据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体系要求，该企业标准综合评定为 级，综合得分 ，推荐/不推荐其入围“企

业标准领跑者”名单。

评估人：

年 月 日

注：1.本表的评估指标及指标要求（先进性水平、平均水平、基准水平）与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体系一一对应；

2.基础指标部分只做是否满足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体系的判定。此部分所有指标满足“领跑者”评估体系的要求，则为基础指标综合性结果为满足；

3.核心指标及创新性指标根据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体系判定其级别，在填写时直接写对应的级别。核心指标及创新性指标中只要有一项为一级，综合判定可判为一级；

有一项为二级其余项目为三级，则综合判定为对应的二级。

4.综合结论级别的评定与 3条相同。


